清单编制说明
一、工程概况

本工程为中央门街道南昌路和江西路消险改造工程，位于南京市中央门街道江西路。本次改造主要为对中央门街道江西路两侧进行消险改造。主要内容包括既有装饰拆除、门头消险改造、街巷两侧墙面破损修补、江西路13号至江西路15号围墙拆除重建、公共空间形象升级、亮化工程等。其中江西路改造长度约198m。
二、采购范围
拆除工程；门头改造工程（铝板及led漫反射发光灯箱）；墙面及围墙改造工程（水泥压力板、氟碳漆饰面、小区门铝板饰面）；奥斯布梯形雨篷；其他部分如精神堡垒、艺术灯箱、装置墙、金属不锈钢字、不锈钢座椅、不锈钢门牌、不锈钢花箱等；亮化工程等。
三、编制依据

1.《中央门街道南昌路和江西路消险改造工程》施工图电子版文件；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通用安装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6-2013）等； 

3、《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定额》（2014 年）、《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定额》（2014年）、《江苏省房屋修缮工程计价表》（2009年）等；

4.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4年）、苏建函价[2019]178号文件及国家、省、市发布的有关工程量清单编制的政府指导文件；

5.材料价格依据2025年9月南京市造价信息指导价计入，无信息指导价的材料按市场询价计入；

6.人工单价按苏建函价【2025】273号文计入；

7.有关技术规范、标准图集。
4、 编制说明

1.本工程南汽施工部分主要施工段为从品味上海混沌至小王饼店处的门头门面及柱头装置（不在本次采购范围）。
2.该项目为改造项目，部分工程量需根据现场实际施工情况确定，本次部分工程量为暂估量（如拆除工程、墙面零星砂浆修补工程等），施工过程中做好相关的计量工作，结算时以现场实际发生为准。但因工程量增减而导致的措施项目费用不予增加。

3.垃圾外运，运距由供应商自行考虑，但须运至合法处理地点，相关的装车费、运费、渣土费、弃土场消纳费等已考虑到报价。

4.现场木结构、钢结构工程均应按要求做好防腐、防锈、防火等工作，相关费用包含在投标综合单价中。

5.本工程南汽宣传浮雕为定制产品，暂无具体图纸，现场施工时中标人需结合施工现场，出具具体施工方案并经设计单位、建设单位确认后方可施工。

6.本工程装置墙、精神堡垒、鼓楼房产门头、南汽老澡堂、艺术灯箱等为定制产品，现场施工时结合图纸及现场实际情况进行深化，并经设计单位、建设单位确认后方可施工。
7.供应商必须充分踏勘本次采购范围内的所有现场以了解其施工环境、工地位置及其他足以影响承包价及工期的情况，并充分考虑完成该标段的全部工作内容所采用的技术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上屋面所需的措施费用、因场地条件限制而增加的登高费用、垂直运输费用、因场地条件限制产生的二次搬运费用、交通疏导费用、行车行人干扰等所产生的施工降效费用、已完成工程及设备保护费用、施工所需投入的施工机械设备、临时设施及因场地所限必须异地搭设临时实施所需增加的往返交通费用等），相关的措施费用列入相应项目投标报价中，采购人对现有的施工环境及条件将不增加任何投入，请供应商自行考虑并计入投标价内，结算时措施费用不予增加。

8.临时电源、水源及施工用水电由供应商自行解决，此项费用摊销在相关单价中。

9.对采购人所列的措施项目，供应商可根据工程实际与施工组织设计进行增补，但不应更改采购人已列措施项目。结算时，除工程变更引起施工方案改变外，承包人不得以采购工程措施项目清单缺项为由要求新增措施项目。

10.各投标单位应严格按照现行规范中对施工的要求，并考虑完成该项目的全部工作内容所采用的技术措施，相关的措施费用列入相应项目投标报价中，结算时不予增加。

11.工程环境保护税暂按0.1计取，结算时按有关行政部门实际征收的费用计取。

12.本工程暂列金额4.5万元。

13.本次采购最高投标限价1398341.45元，其中南汽不在本次采购范围内。
五、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中对工程项目的项目特征只做重点描述，描述未详尽的地方参照施工图纸或技术图集。
